
金門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許可審查(自然村專用區)申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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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檢具必備圖說

向鄉鎮公所辦理掛號

進行初審

通過

轉呈

建設處依土地使用及土地

使用許可規範進行現地勘

查及初審(提擬初核意見)

土地使用許可審議委員會

審查

申請人/建築師事務所

資
料
不

退

回

修

正

未

通

過，

退

回

檢送4份修正圖說備查

通

過

正本2份、

影本14份

取得同意開發許可證

明文件後，辦理建築

執造送審。

法規:   金門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許可審查要點及規範



金門縣金門特定區計畫農業區保護區土地使用審查申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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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檢具必備圖說

向建設處辦理掛號

進行初審

建設處依土地使用及農業

區保護區土地使用審查要

點初審(提擬初核意見)

依申請人所申請之使用項目辦理

會辦各相關單位初審/

邀集相關單位辦理現地會勘

通

過

核發土地使用許可證明書

未通過

(不同

意開

發)

，退回

退

回

修

正

資
料
不

取得同意開發許可證

明文件後，辦理建築

執造送審。

正本1份、

影本4份

法規: 金門縣金門特定區計畫農業區保護區土地使用審查要點



檢具相關

書圖文件辦理者：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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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執照辦理者：

建設處
核發建

築執照辦理者：

建設處

 

受理開

發申請
辦理者：金

門縣政府

協議

書認

證
辦理者：

地方法院

小組審議或

大會審查辦理者：風景區開

發許可審查小組
        或縣

都委會

開發許可相

關書圖文件
細部

計畫

書

協議

書內

容

開
發
計
畫
書
修
正

審查

通過

提送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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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

實施辦理者：金

門縣政府
樁位測

釘、公告 樁位測定者：

開發申請人
 樁位公告單

位：金門縣政府
地籍分

割、登記辦理者：

地政單位

捐  

贈辦理者：開

發申請人
        金門

縣政府

辦理者：開

發申請人

金門特定區計畫風景區開發許可作業申辦流程

3

開發許可申請

提細部計畫研

法規: 金門特定區計畫風景區開發許可作業規定



金門縣都市設計審議申辦流程

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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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檢具必備圖說

向縣府辦理掛號

建設處依土地使用及都市

設計準則進行初審

(提擬初核意見)

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查

檢送5份修正圖說備查

通

過

未

通

過，

退

回

退

回

修

正

資
料
不

正本2份、

影本12份

收件起10日內完成

初審:如有不符5日

內退請補正。

建築師事務所應派員

出席、起造人得併同

出席。

取得同意開發許可證

明文件後，辦理建築

執造送審。

法規:   金門特定區（金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期區段徵收地區）都市設計管制準則

   金門特定區  (  金湖地區  )  細部計畫【金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發地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



金門縣都市更新審議申辦流程

1. 都市更新團體籌組及立案審查流程圖

法規: 都市更新條例、都市更新團體設立管理及解散辦法

參考：都市更新作業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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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申請流程

法規: 都市更新條例、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

參考：都市更新作業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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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老屋重建方案(簡易都更)

法規: 金門特定區(金城地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金門特定區(金湖地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金門特定區(金沙地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參考：建照申請流程及申請文件內容參照金門縣政府建管便民服務

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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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作業申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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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送件

本府掛號收件

承辦單位文件審查

承辦單位現場會勘

委員會審議

申請文件報請本府核定

核發獎助證明

文件不全者退請補件

申請人完工後報請本府勘驗審查

會勘小組勘驗紀錄核定撥款金額

委員會完工審查核定撥款金額

通知申請人請款

申請人向本府報請撥款

撥款結案

套繪列管

文件備齊

未按圖施工

變更重大者

文件不全

文件補正後送件

申請人依委員意見檢討修正

檢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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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建築物融合傳統聚落風貌獎助申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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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政府提供測繪成果申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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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與公有非公用土地交換申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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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份函請公有土地單位提供公有非共用土地

6 月份召開公有土地審查會議

4 月份辦理公有土地現勘

7 月上旬公告公有土地可供交換清冊

7 月中旬至 8 月底受理民眾申請

文件不全者退請補件
審查民眾申請文件

核發資格證明書

9 月上旬公告辦理都市計畫私有公共設施與公有非公用土地交換作業之交換標的公開投標及開標作業

9 月下旬辦理都市計畫私有公共設施與公有非公用土地交換作業之交換標的開標作業

10 月上旬辦理都市計畫私有公共設施與公有非公用土地交換作業之交換標的現勘

移請公有單位辦理土地所有權變更

文件不全

文件補正後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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